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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值税 消费税与附加税费申报表整合

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0 号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深

入推进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减轻纳税人、缴费人申报

负担，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 2021 年“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的意见》（税总发〔2021〕14 号），现将申报表整合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增值税、消费税分别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申报表整合，启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

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及附加

税费预缴表》及其附列资料和《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件 1-附件 7），

《废止文件及条款清单》（附件 8）所列文件、条款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 及其附列资料 

   2.《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 及其附列资料

填写说明 

   3.《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及其附列资

料 

   4.《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及其附列资

料填写说明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9060.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8810.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8539.html
http://ssfb86.com/uploadfile/file/20210716/1626438215231854.xls
http://ssfb86.com/uploadfile/file/20210717/1626476705367824.docx
http://ssfb86.com/uploadfile/file/20210717/1626476705367824.docx
http://ssfb86.com/uploadfile/file/20210716/1626438264367276.xls
http://ssfb86.com/uploadfile/file/20210716/1626438264367276.xls
http://ssfb86.com/uploadfile/file/20210717/1626476741886934.docx
http://ssfb86.com/uploadfile/file/20210717/162647674188693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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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及其附列资料 

   6.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及其附列资料填写说明 

   7.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8.废止文件及条款清单 

 

国家税务总局 

2021 年 7月 9日 

【讲解：本文核心，是什么？——两点 

第一，主要内容——增值税、消费税分别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申报表整合——新 4 表： 

（1）《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 

（2）《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及其附列资料 

（4）《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第二，施行日期——2021 年 8月 1日——根据《总局解读》第七条： 

（1）申报缴纳所属期 2021 年 7月及以后的增值税、消费税及附加税费，

适用； 

（2）按季度申报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的纳税人，申报缴纳所属

期 2021 年第 3季度及以后的增值税、消费税及附加税费，适用； 

注：调整以前所属期税费事项的，按照相应所属期的税费申报表相关规则

调整。】 

 

http://ssfb86.com/uploadfile/file/20210716/1626438313437466.xls
http://ssfb86.com/uploadfile/file/20210717/1626476770160600.docx
http://ssfb86.com/uploadfile/file/20210717/1626476809869801.docx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66427/5166427/files/%E5%BA%9F%E6%AD%A2%E6%96%87%E4%BB%B6%E5%8F%8A%E6%9D%A1%E6%AC%BE%E6%B8%85%E5%8D%95.pdf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6643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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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报表合并后，如何申报？——详见：《总局解读》第三条——分

两步： 

第一步，先填写增值税、消费税相关申报信息后——系统自动带入附加税

费附列资料（附表）； 

第二步，填写完附加税费其他申报信息后，回到增值税、消费税申报主表，

形成纳税人本期应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和附加税费数据。 

注：上述表内信息预填均由系统自动实现。】 

 

【讲解：《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及其附列资料，

有哪些变化？——详见：《总局解读》第五条第一项——三个方面 

（1）在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主表增加第 39 栏至

第 41 栏“附加税费”栏次， 

（2）将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第

23栏“其他应作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形”拆分为第 23a 栏“异常凭证转出进项税

额”和第 23b 栏“其他应作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形”——其中第 23a 栏专门用于

填报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转出情况——第 23b 栏填报原第 23栏内容。 

（3）增加《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五）》（附加税费情况表）。】 

 

【讲解：填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及其附列

资料，要注意什么？——详见：《总局解读》第五条第一项——分两方面： 

第一，本期应当作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转出处理的进项税额——分两种：  

（1）如果纳税信用等级不为 A级——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异常增值税

扣税凭证管理等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38 号，以下简称 38 号公告）第

三条第（一）项规定，应当在收到相关税务事项通知书对应税款所属期的增值

税及附加税费申报时，按照《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填写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6643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6643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66430/content.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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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的要求，将对应专用发票已抵扣税额计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

资料（二）》第 23a 栏。 

（2）如果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则可以按 38 号公告第三条第（四）项

的规定，自接到税务机关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实

申请，在税务机关出具核实结果之前暂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也不需要将对

应专用发票已抵扣税额计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 23a

栏。——若逾期未提出核实申请，或者提出核实申请但经核实确认相关发票不

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相关规定的，应当继续作进项转出处理。 

第二，前期已经作过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转出处理，如允许继续抵扣——

分两种： 

（1）2021 年 7 月税款所属期之前已作进项转出处理的异常凭证——不需要

再次进行抵扣勾选，可以经税务机关核实后，直接将允许继续抵扣的税额以负

数形式计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 23a 栏。 

（2）2021 年 7 月及之后税款所属期，作进项转出处理的异常凭证——在解

除异常凭证后，应先通过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对相关发票再次进行抵扣勾

选，然后在办理抵扣勾选税款所属期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时，将允许继续抵

扣的税额以负数形式计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 23a

栏。】 

 

【讲解：《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及其附列资

料，有哪些变化？——《总局解读》第五条第二项——三个方面： 

（1）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主表增加第 23 栏至

第 25 栏“附加税费”栏次； 

（2）将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主表中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销售额和开具普通发票销售额相关栏次名称调整为更准确的表述——

即将第 2、5栏次名称由原“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调

整为“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将第 3、6、8、14栏次名称，由原“税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97.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6643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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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不含税销售额”调整为“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上述栏次具体填报要求不变。 

（3）增加《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附列资料（二）》

（附加税费情况表）】 

 

【讲解：消费税申报，有哪些变化？——详见：《总局解读》第六条第（一）

项——两个方面： 

（1）将原分税目的 8张消费税纳税申报表主表整合为 1 张主表，基本框架

结构维持不变，包含销售情况、税款计算和税款缴纳三部分，增加了栏次和列

次序号及表内勾稽关系，删除不参与消费税计算的“期初未缴税额”等 3 个项

目，方便纳税人平稳过渡使用新申报表。 

（2）将原分税目的 22 张消费税纳税申报表附表整合为 7 张附表，其中 4

张为通用附表，1张成品油消费税纳税人填报的专用附表、2 张卷烟消费税纳税

人填报的专用附表。】 

 

【讲解：使用新申报表后，适用不同征收品目的消费税纳税人需要填报所

有主表附表吗？——详见：《总局解读》第六条第（二）项——系统根据纳税

人登记的消费税征收品目信息，自动带出申报表主表中的“应税消费品名称”

“适用税率”等内容以及该纳税人需要填报的附表，其他不需填报，系统也不

会带出。】 

 

【讲解：受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扣缴义务人代扣税款后，如何开具税收缴

款书和申报缴纳代扣的消费税？——根据《总局解读》第六条第（三）项，分

两步： 

第一，代扣消费税税款后——应给委托方开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

书（代扣代收专用）》，委托方可凭该缴款书按规定申报抵扣消费税款。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6643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6643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6643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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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代扣的消费税时——不再填报《本期代收

代缴税额计算表》，应填报通用《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明细报告表》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代扣代收专用）》附表，并根据系统自动生成的《代

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明细报告表》“实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额”栏的合计

数，缴纳代扣税款。】 

 

【讲解：某企业是从事润滑油生产业务的，启用新申报表后还需要填写《成

品油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吗？——根据《总局解读》第六条第（四）项：不再

填报原《成品油消费税纳税申报表》，新申报表已最大化地兼容原有各类消费

税申报表的功能，并与税种登记信息自动关联——申报时系统将成品油消费税

纳税人专用的《本期准予扣除税额计算表（成品油消费税纳税人适用）》自动

带出，成品油期初库存自动带入，纳税人可以继续计算抵扣税额。】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66430/content.html

